附件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响应报价
	备注

	一
	信用卡系统

	1
	卡账户处理费

	应计费卡数量区间0至200,000张的部分
	20元/张
	说明：系统中存在的所有卡片（剔除已注销的信用卡之外）均为收费对象。应计费卡包括当月新增的卡片数以及服务提供满一年仍将继续提供服务的卡片数。

	
	
	应计费卡数量区间200,001至500,000张的部分
	14元/张
	

	
	
	应计费卡数量区间 500,001至1,000,000张的部
	12元/张
	

	
	
	应计费卡数量区间1,000,001张及以上的部分
	8元/张
	

	2
	金融类动账交易处理费
	金融类动账交易处理费
	0.2元/笔
	特别优惠：合同期内免收交易金额为10元及以下动户交易的交易处理费。

	二
	外围系统

	1
	短信平台运维及短信发送服务费

	每月短信发送量小于等于300万条
	0.050元/条
	特别优惠：本服务期限内，无论招标人每月短信发送数量为多少，短信发送服务费单价均按最低一档收费标准计收。

	
	
	每月短信发送量大于300万条
	0.045元/条
	

	2
	“无极”信用卡智能化审批项目运营服务费

	“无极”信用卡智能化审批项目运营服务费

	标准进件14元/进件，星海进件按12元/件收取，存量客户审批为4元/件
	说明：上述费用包含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银联数据”）与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简称“百行征信”）签署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专项产品服务三方合同》中的25项服务，银联数据负责向百行征信结算所涉及的相关费用。

	3
	信用卡制卡服务费
	信用卡制卡服务费
	/
	招标人直接与制卡厂商结算，以招标人与各个制卡厂商约定的价格为准。

	4
	卡片寄送服务费
	卡片寄送服务费
	/
	详见响应一览表附件1

	5
	IC卡个人化数据准备处理费
	IC卡个人化数据准备处理费
	2元/卡
	说明：若招标人通过中标人制卡云平台进行制卡或卡片寄送服务费通过中标人结算的，免收IC卡个人化数据准备处理费

	6
	外部数据源调用服务费（除“无极”之外”）
	外部数据源调用服务费（除“无极”之外”）
	/
	双方根据实际需要，需调用《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专项产品服务三方合同》中的25项服务或更多数据源，可签署附件十一、《数据产品服务调整说明表》约定需使用的数据源及价格后使用。

	7
	OCR识别服务
	OCR识别服务
	0.4元/笔
	

	8
	电子签章服务
	电子签章服务
	0.8元/笔
	

	9
	活体检测（人脸识别）
	活体检测（人脸识别）
	1元/笔
	

	10
	远程面签系统使用服务费
	远程面签系统使用服务费
	3.6元/笔
	

	11
	信用卡中心前置系统软件维保服务费
	信用卡中心前置系统软件维保服务费
	6万元/年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12
	黄河银行系统二次清分及报表平台维保服务费
	黄河银行系统二次清分及报表平台维保服务费
	6万元/年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13
	IC卡系统维保服务费
	IC卡系统维保服务费
	15万/年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14
	个性化账单处理系统外包运营服务费
	个性化账单处理系统外包运营服务费
	6万元/年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15
	交易防欺诈侦测系统外包运营服务费
	
	18万元/年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16
	微信银行系统外包运营服务费
	
	15万元/年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17
	信用卡账户管理系统
	发卡量0至100,000张
	2.5万元/月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发卡量100,001张至500,000张
	3万元/月
	

	
	
	发卡量500,001张及以上
	4万元/月
	

	18
	信用卡微信小程序
	发卡量0至100,000张
	1万元/月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发卡量100,001张至500,000张
	1.2万元/月
	

	
	
	发卡量500,001张及以上
	1.8万元/月
	

	19
	信用卡贷中异常侦测管理系统项目
	运营服务费
	2万元/月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20
	借记卡、贷记卡APPLE PAY及HCE云闪付项目运营服务费
	借记卡、贷记卡APPLE PAY及HCE云闪付项目运营服务费
	/
	为支持招标人业务发展，贷记卡、借记卡的APPLE PAY等手机PAY运营服务费自2021年11月20日起免除；贷记卡、借记卡的HCE运营服务费自2021年11月24日起免除。

	三
	个性化技术服务费

	1
	技术支持服务费
	本地服务（上海）
	2000元/人天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异地服务（除上海以外的中国大陆及其他城市）
	2000元/人天
	

	2
	独立项目支持服务费
	独立项目支持服务费
	/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四
	数字化运营服务项目
	数字化运营服务项目
	/
	详见响应一览表附件2




附件1：
卡片寄送服务费
	寄送服务提供商/寄送方式
	始发地
	同城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EMS陆运
	江苏（丹阳）
	丹阳
	江苏、 上海、 浙江、 安徽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陕西
	辽宁、广西、四川、吉林、黑龙江
	海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西藏

	
	广东珠海/东莞
	珠海/东莞
	广东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内蒙古
	宁夏、甘肃、青海
	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西藏

	
	山东（济南）
	济南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宁夏
	广东、广西、贵州、甘肃、青海
	云南、海南
	新疆、西藏

	响应价格（元/件）
	500g以内
	6.0
	6.5
	7
	7
	9
	9

	最高限价（元/件）
	500g以内
	6.0
	6.5
	7
	7
	9
	9


[bookmark: _GoBack]注：上述寄送服务提供商为EMS，寄送服务方式为陆运。
	寄达地
	响应价格首重 （1000克/元）
	最高限价首重 （1000克/元）

	一区
	同城（银川本市）
	6.5
	6.5

	
	宁夏省
	6.5
	6.5

	二区
	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北、山西
	7.0
	7.0

	三区
	河南、北京、天津、重庆 四川、山东、湖北、安徽 江苏、辽宁、贵州、湖南 江西、上海、浙江
	7.0
	7.0

	四区
	吉林、黑龙江、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9.0
	9.0

	五区
	西藏、青海、新疆
	9.0
	9.0


注：上述寄送服务提供商为宁夏EMS，寄送服务方式为航空。



附件2：
数字化运营服务项目：
（1）信用卡产品数字化运营分成比例
	账户类别
	数字账户
(含无界卡、新市民卡)
	非数字账户
(账单分期收入)
	非数字账户
(其他类收入)
	备注

	招标人分成比例响应报价
	80%
	90%
	91%
	特别说明：1.产生的可分配收入按照剔除M1期及以上不良收入后计算；2.数字化运营服务期内，中标人平均每个运营年度在运营方面的投入金额，不低于上一年度分成收入金额的45%。

	中标人分成比例响应报价
	20%
	10%
	9%
	












（2）消费产品数字化运营分成比例
	我行产品
价格区间
	我行产品
年化利率
	收入分配比例

	
	
	招标人收入分配比例响应报价
	中标人收入分配比例响应报价

	低利率
	低于3%（含3%）
	97%
	3%

	中利率
	3%至6%（含6%）
	94%
	6%

	高利率
	6%至9%（含9%）
	91%
	9%

	其他
	高于9%
	80%
	20%




（3） 数字化运营合作期间的新增配套系统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响应报价
	备注

	1
	营销响应差异化定价
	实施费
	50万元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有效卡量≤20万张
	2万/月
	

	
	
	20万张＜有效卡量≤100万张
	3万/月
	

	
	
	有效卡量＞100万张
	4万/月
	

	2
	综合账单服务平台
（交互式账单）（毕昇）

	实施费
	25万元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有效卡量≤10万张
	1.5万元/月
	

	
	
	10万张＜有效卡量≤50万张
	2万元/月
	

	
	
	有效卡量＞50万张
	3万元/月
	

	3
	账管系统-系统建设
	账管系统-系统建设
	
/
	继续免收

	4
	账管系统-自动化调额
	账管系统-自动化调额
	
/
	继续免收

	5
	账管系统-差异化定价
	账管系统-差异化定价
	/
	继续免收

	6
	账管系统-早期风险预警
	账管系统-早期风险预警
	
/
	继续免收

	7
	风险策略升级
	实施费
	40万元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运维费
	



/
	

	8
	用户标签平台
	实施费
	20万元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运维费
	



/
	

	9
	催收系统
	实施费
	25万元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运维费
	24万元/年
	

	10
	模型开发服务
	实施费
	50万元
	特别说明：为支持双方数字化运营业务发展，服务期内，中标人在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予以免除。若双方终止合作数字化运营项目，则该系统的运营服务费，自数字化项目终止之日起恢复计算，但数字化运营合作期内已免除的运营服务费不再计入收取。

	
	
	运维费
	40万元/年
	




